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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工业大学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及 

课程免修实施暂行办法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《广东工业大学“十二五”规划》

的精神，更好地开展大学生创新行动计划，鼓励我校大学生积极

参与各类创新实践活动，加强大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实践能力

培养，根据《广东工业大学本科生创新创业实践保障和激励暂行

办法》（广工大校字〔2012〕24号文）的相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类  型 

第二条 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主要类别 

（一）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项目（含创新训练项目、创

新实践项目、创业训练项目和创业实践项目）。 

（二）校级及以上各类学科竞赛（含挑战杯竞赛）、创业竞

赛活动。 

第三条  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主要成果 

（一）学生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。 

（二）学生申请或获得发明专利、著作版权、实用新型专利、

外观设计专利等。 

第三章  激  励 

第四条  缓考：学生所参加的创新创业实践与课程考试时间

冲突，可申请该门课程缓考。 

第五条  免听：学生所参加的创新创业实践内容或获得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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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与所修读专业非核心课程内容相对应，可申请该门课程免听。 

第六条  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：学生凡参加本办法第二条

所规定的项目或获得本办法第三条所规定的成果，均可获得创新

创业实践课程 1.0 个学分，但不同级别的项目不重复计算学分。 

第七条  课程成绩加分：学生所参加的创新创业实践取得优

异成绩或获高水平成果，可申请本专业非核心课程成绩加分。 

（一）参加竞赛取得优异成绩的代表队主力队员，根据竞赛成

绩,可将与竞赛内容相对应的专业非核心课程的考试成绩按以下公

式折算，替补队员(计算时)系数降一等，但最高不能超过 95分。 

1.记载成绩=考核成绩×R，其中系数 R根据竞赛成绩取值如下： 
           1.3  获特级竞赛最高等级奖 

       R＝     1.2  获特级竞赛次高等级奖或获Ⅰ级竞赛最高等级奖 

               1.1  获特级竞赛第三等级奖或Ⅰ级竞赛次高等级奖 

               1.05 获Ⅱ级竞赛最高等级奖 

2．对于以组为单位参加的竞赛，主力队员原则上不超过 5人，

并在竞赛前予以确定。 

3．学生可选择任一学期的课程成绩加分；同一竞赛有多种级

别的,按最高级别计算，不能重复计算。 

（二）学生以第一作者获得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

设计专利、或获得著作版权，或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发表

学术论文等，可申请与学术论文或专利内容相对应的专业非核心

课程成绩加分，但成绩最高不能超过 95分。 

记载成绩=考核成绩×P，其中系数 P 取值如下： 
               1.4  获得发明专利或在 SCI期刊 1 区、2区上发表学术论文 

               1.2  在 SCI期刊 3区、4区上发表学术论文 

P=       1.1  获得著作版权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

1.1-1.2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

1.05 申请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、著作版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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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免修：学生所参加的创新创业实践取得优异成绩或

获高水平成果并达到本办法第五条加分资格的，可申请本专业非

核心课程免修。   

第九条  学生可申请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，并自行选择申

请课程成绩加分或课程免修中的一项,如学生申请课程成绩加分

获批准后,就不能再申请课程免修。 

第十条  凡申请课程成绩加分、免听、免修、认定创新创业

实践学分的学生，均需要参加公开答辩，答辩由各学院成立创新

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及课程免修委员会负责组织。 

第三章  实  施 

第十一条  学生申请：学生申请课程成绩加分、免听、免修、

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，均需要向所在学院递交《课程成绩加分、

免听、免修、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表》。 

第十二条  学院初审及申请材料公示：学院受理学生申请后，

必须对学生所提交的申请材料进行严格审核，并将申请材料在校

园网上公示 3天。 

第十三条  公开答辩：申请材料经公示无异议，学生即可参加

由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及课程免修委员会组织的公开答辩。答

辩结果统一由学院报学校教务处公示、审核。 

第十四条  结果公示：教务处统一将公开 

答辩结果在校园网上公示 5天。 

第十五条  教务处于每学期第 1～2 周统一受理学生的课程免

听、免修、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申请，于每年 9 月份统一受理

学生的课程成绩加分申请。 

第十六条  本规定所提“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及课程免修

委员会”由相关专业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 5 位专家组成，各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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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及课程免修委员会成员名单报教务处备

案；所提“专业非核心课程”由创新创业实践学分认定及课程免

修委员会审定，报教务处备案；所提“竞赛”特指学校所公布的

学科竞赛体系内的各类竞赛项目，竞赛项目和级别将根据实际情

况每 2 年修订一次；所提“核心期刊”由各学院组织各专业统一

审定，报教务处备案。 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七条  本规定仅适用于在校本科生。 

第十八条  本规定适用于 2013年 1月 1日以后的学生创新创

业实践及成果。 

第十九条  本规定由教务处、团委和学生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广东工业大学学生课程成绩加分、免听、免修、认定 

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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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广东工业大学学生课程成绩加分、免听、免修、认定 
创新创业实践学分申请表 

姓名  学号  电话  

学院  专业班级  

申请 

项目 

(请在

□上打

“√”) 

□缓考  学期：20    ～20    ；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； 任课老师：           

□免听  学期：20    ～20    ；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； 任课老师：           

□课程成绩加分    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； 

考核成绩：      分；R值：     ；P值：     ；最终成绩：      分              

□免修  学期：20    ～20    ；课程名称：             ； 任课老师：           

□认定创新创业实践学分    创新创业实践学分：           学分 

申请 

理由 

(请在

□上打

“√”) 

□ 1.校级及以上创新创业训练项目。 

□ 2.校级及以上各类学科竞赛、创业竞赛活动。 

□ 3.学生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上公开发表学术论文。 

□ 4.学生申请或获发明专利、著作版权、实用新型专利、外观设计专利等。 

□ 5. R＝1.3  获特级竞赛最高等级奖 

□ 6. R＝1.2  获特级竞赛次高等级奖或获Ⅰ级竞赛最高等级奖 

□ 7. R＝1.1  获特级竞赛第三等级奖或Ⅰ级竞赛次高等级奖 

□ 8. R＝1.05 获Ⅱ级竞赛最高等级奖 

□ 9. P=1.4   获得发明专利或在 SCI期刊 1区、2区上发表学术论文 

□10. P=1.2   在 SCI 期刊 3区、4区上发表学术论文 

□11. P=1.1   获得著作版权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 

□12. P=1.1-1.2 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 

□13. P=1.05  申请发明专利、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、著作版权。 

申请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学院初

审意见 

 

          签字(盖章)： 

日期： 

申请材

料公示

情况 

 

签字(盖章): 

日期: 

公开答

辩结果 

 

签字： 

日期： 

答辩结

果公示

情况 

 

签字(盖章): 

日期: 

教务处

意见 

签字(盖章): 

日期: 

备注  

 


